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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茲修正商標法第二條、第八條、第四十六條、第五十二條及第六十二條之三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俞國華

經濟部部長　陳履安
修正商標法第二條、第八條、第四十六條、第五十二條及第六十二條之三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
第　二　條　　凡因表彰自己所生產、製造、加工、揀選、批售或經紀之商品，欲專用商標者，應檢附已登記之營業範圍證明，依本法申請註冊。
第　八　條　　申請商標註冊及處理有關商標之事務，得委任商標代理人辦理之。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申請商標註冊及處理有關商標之事務，應委任商標代理人辦理之。

商標代理人，如有逾越權限，或違反有關商標法令之行為，商標主管機關得通知限期更換；逾期不為更換者，以未設代理人論。

商標代理人，應在國內有住所，其為專業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以商標師為限。商標師之資格及管理，以法律定之。

非商標師擅自以代理商標事務為業者，其代理之案件，商標主管機關應不予受理。
第四十六條　　對於審定商標有利害關係之人，得於公告期間內，向商標主管機關提出異議。

因認他商標相同或近似於自己之商標，而以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為理由提出異議者，以左列人員為利害關係人：

一、主張他商標有欺罔公眾之虞者，其商標已在我國註冊之商標專用權人。

二、主張他商標有致公眾誤信之虞者，包括其商標已在我國註冊之商標專用權人及未在我國註冊而先使用商標之人。
第五十二條　　商標之註冊違反第三十一條第四項、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第二項後段之規定者，利害關係人得申請商標主管機關評定其註冊為無效。

商標之註冊，違反第四條、第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一條第四項、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款、第十二款、第十三款或第四十二條第二項後段之規定者，商標審查人員得提請評定其註冊為無效。

商標專用期間之延展註冊，違反第二十五條之一規定者，利害關係人或商標審查人員得申請或提請評定其註冊為無效。

第四十六條第二項關於利害關係人之規定，於依第一項及前項以商標之註冊或商標專用期間之延展註冊，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申請評定者準用之。
第六十二條之三　　犯前三條之罪所製造、販賣、陳列、輸出或輸入之商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茲修正外國人投資條例第三條、第五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並刪除第十七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俞國華

經濟部部長　陳履安
修正外國人投資條例第三條、第五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並刪除第十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稱投資，出資種類如左：

一、匯入或攜入外匯構成之現金。

二、自備外匯輸入之自用機器設備或原料。

三、專門技術或專利權。

四、經核准轉讓投資或減資或解散清算所得之投資本金及資本利得、淨利、孳息或其他收益。
第　五　條　　左列事業禁止投資人申請投資：

一、違反公共安全之事業。

二、違反善良風俗之事業。

三、高度污染性之事業。

四、法律賦予獨占或禁止投資人投資之事業。

投資人申請投資左列事業，應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並經其審查同意：

一、公用事業。

二、金融保險事業。

三、新聞出版事業。

四、法令對投資人投資加以限制之事業。

第一項及第二項禁止與限制投資人投資之業別，由行政院定之。
第　八　條　　外國人依本條例投資者，應填具投資申請書，檢附投資計畫及有關證件，向投審會申請核准。投資申請書格式由投審會定之。

投資人及其投資事業依第五條第二項及其他法令須向有關機關申請辦理之事項，得向投審會提出申請，由該會依有關機關之授權核定或轉該機關核辦之。

投審會對申請投資案件，應於其申請手續完備後二個月內核定之。
第　十　條　　投資人依核准投資之計畫實行後，在開始營業前，如因發生困難無法進行時，其已實行之出資，應由投資人申請投審會核准，依左列方式處理之：

一、將出資移轉投資於非屬第五條第一項禁止投資之事業。

二、將出資依原來種類輸出國外。
第十一條　　投資人將已實行之出資移轉投資於非屬第五條第一項禁止投資之事業時，應由投資人向投審會為撤銷原投資及核准新投資之申請。

投資人轉讓其投資時，應由轉讓人及受讓人會同向投審會申請核准。
第十四條　　投資人依前條規定申請結匯後，應於二個月內檢具結匯證實書及其有關文件報請投審會備查。
第十五條　　投資人對所投資事業之投資，未達該事業資本總額百分之四十五者，如政府基於國防需要，對該事業徵用或收購時，應給與合理補償。

前項補償所得價款，准予申請結匯。
第十七條　　（刪除）
	總統令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茲修正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第三條、第五條、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並刪除第十七條及第十九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俞國華

經濟部部長　陳履安
修正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第三條、第五條、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並刪除第十七條及第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稱投資，出資種類如左：

一、匯入或攜入外匯構成之現金。

二、自備外匯輸入之自用機器設備或原料。

三、專門技術或專利權。

四、經核准轉讓投資或減資或解散清算所得之投資本金及資本利得、淨利、孳息或其他收益。
第　五　條　　左列事業禁止投資人申請投資：

一、違反公共安全之事業。

二、違反善良風俗之事業。

三、高度污染性之事業。

四、法律賦予獨占或禁止投資人投資之事業。

投資人申請投資左列事業，應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並經其審查同意：

一、公用事業。

二、金融保險事業。

三、新聞出版事業。

四、法令對投資人投資加以限制之事業。

第一項及第二項禁止與限制投資人投資之業別，由行政院定之。
第　七　條　　華僑依本條例投資者，應填具投資申請書，檢附投資計畫及有關證件，向投審會申請核准。投資申請書格式由投審會定之。

投資人及其投資事業依第五條第二項及其他法令須向有關機關申請辦理之事項，得向投審會提出申請，由該會依有關機關之授權核定或轉該機關核辦之。

投審會對申請投資案件，應於其申請手續完備後二個月內核定之。
第　九　條　　投資人依核准投資之計畫實行後，在開始營業前，如因發生困難無法進行時，其已實行之出資，應由投資人申請投審會核准，依左列方式處理之：

一、將出資移轉投資於非屬第五條第一項禁止投資之事業。

二、將出資依原來種類輸出國外。
第　十　條　　投資人將已實行之出資移轉投資於非屬第五條第一項禁止投資之事業時，應由投資人向投審會為撤銷原投資及核准新投資之申請。

投資人轉讓其投資時，應由轉讓人及受讓人會同向投審會申請核准。
第十三條　　投資人依前條規定申請結匯後，應於二個月內檢具結匯證實書及其有關文件報請投審會備查。
第十四條　　投資人對所投資事業之投資，未達該事業資本總額百分之四十五者，如政府基於國防需要，對該事業徵用或收購時，應給與合理補償。

前項補償所得價款，准予申請結匯。
第十七條　　（刪除）
第十九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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